宁夏天瑞热能制供有限公司

“4·17”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4月17日17时35分许，位于平罗工业园区太西产业园的宁夏天瑞热能制供有限公司二期燃料煤煤棚内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246余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县公安局、工信局、发改局、人社局、总工会、平罗工业园区管委会联合组成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并邀请县纪委监委和县检察院参加。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综合分析等工作，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宁夏天瑞热能制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瑞公司）系宁夏大地循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全资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221774913911N，法定代表人王永华，位于平罗工业园区太西产业园太沙路中段东侧，成立于2005年9月22日，注册资金4亿元，占地面积489亩，现有员工700余人；经营范围：火力发电、供热和粉煤灰综合利用；实行热电联产生产方式，配置10炉12机设备，总装机容量710MW，年发电量51亿千瓦时，蒸汽生产能力3000吨/小时，承担平罗县城450万平方米冬季供暖及大地循环经济产业链PVA、合成氨、医药、轮胎生产蒸汽制供及电力输送；公司设有一二期两个燃料煤棚，专门用于燃料煤的卸载、堆存和生产输配。

（二）施工单位基本情况

沃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达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4日，2022年6月28日由先前的泰安沃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现有名称，法定代表人辛国栋，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902062974417G，注册资本叁亿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老城街道办事处工业园瑞福路，经营范围包括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土石方工程等一般项目，许可项目包括输电供电受电设施安装、建设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等。2022年11月取得山东省住建厅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37227767，许可资质等级为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同年8月，取得山东省住建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鲁）JZ安许证字〔2019〕090579-01，许可范围：建筑施工。2020年5月在宁夏石嘴山成立项目部，具体工作由项目经理王永刚负责，项目部在总公司经营范围内承接业务。

二、项目及建设情况
（一）项目情况

二期煤棚封闭是天瑞公司满足当前环境保护要求，有效抑制燃料煤卸载和输配过程中粉尘无组织飘散实施的技改项目。2020年4月，天瑞公司委托北京中天久业膜建筑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二车间膜结构封闭煤棚工程设计施工方案，2021年，天瑞公司将二期煤棚封闭项目划分为东西两侧两个标段对外发包，推进封闭落实。

（二）合同签订情况

2021年5月17日和2022年8月12日，天瑞公司分别与沃达公司就东侧和西侧封闭工程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沃达公司承建项目建设。其中，二车间（二期）煤棚东侧骨架膜结构封闭制作与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编号：DDTR2021-XM-5-10#）主要内容包括顶部骨架膜结构封闭、钢架防腐、照明系统和抑尘系统制作安装；双方约定承包方式为包清工工程，由天瑞公司提供施工所需材料、机具、设备，沃达公司落实人员招聘和组织施工。

（三）项目推进情况

由于东西两侧标段合同约定内容仅剩喷淋水管安装、前期已完成工程故障维修和部分照明系统安装，安装作业位置较高，施工队采用汽车起重机吊臂顶端安装金属吊篮，举升作业人员到预定位置进行安装作业。
（四）项目管理情况

为保证项目建设，天瑞公司明确由检修车间负责人姚军负责项目总体情况，车间主任徐江负责具体工作；沃达公司根据姚军通知要求，组织人员入场施工。
三、事故经过

4月17日上午，驾驶员杨新驾驶车牌号为宁AB8368的12吨柳工牌汽车起重机，采用吊篮举升武强强和马如飞到预定位置，维修二期煤棚北侧外主线水管。14时许，吊车进入煤棚内部，采用同样的作业方式先是对西侧已经安装水管的区域进行了查看和维修。15时左右，吊车转移到东侧，由于东侧地面堆置燃煤，在武强强的指挥下，吊车从堆煤西面车辆入口缓坡处行驶到堆煤东部举升维修。17时许，武强强根据需要维修安装的工作面选定好位置后，驾驶员杨新在后面两个支腿放置垫方枕木，前面没有放置枕木，伸展开支腿平稳后，武强强和马如飞进入吊篮，杨新根据武强强的指挥旋转吊臂先后完成东、南和西三面故障喷淋水管检修。约17时35分左右，吊臂自西向北旋转过程中，吊车突然发生倾斜并进而侧翻，吊臂以及举升武强强和马如飞的吊篮一同摔向左侧的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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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俯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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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正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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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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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现场照片

四、事故救援情况

吊车侧翻后，监护人王印立即跑到吊篮旁，与吊车司机杨新、天瑞公司现场取样员马正军解开武强强和马如飞的安全带、安全帽，将两人抱出吊篮放平到地面上。马正军拨打急救120，王印与杨新帮武强强擦拭血迹、作心肺复苏急救。约30分钟后，120急救车到达现场，查看伤者情况后先将马如飞拉运到医院急救，约40余分钟后，另一辆救护车到达现场，根据医生的诊断，宣布武强强已没有生命迹象。

20时01分，县应急局接到县政府办电话，反馈县卫健局上报县医院抢救天瑞公司受伤人员信息，组织相关人员到现场核查救援。
五、伤亡情况及财产损失

（一）伤亡人员基本信息

1.死者武强强：男，汉族。

2.伤者马如飞：男，回族。

（二）直接经济损失

此次事故造成现场1名作业人员当场死亡，1人受伤，吊车吊臂第四节折断，经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约246余万元【具体包括：死者武强强一次性赔偿金160万元、吊车维修费用3.5万元、伤者马如飞医疗费10万元和其歇工工资1.65万元（110天×150元/天）、吊车司机歇工工资1万元、事故罚款约70万元】。
（三）善后处理情况

经事故调查管理组、事故企业与遇难者家属沟通协商，于4月20日一次性赔偿武强强家属各项费用，死者善后处理工作全部结束。伤者马如飞目前处于医疗恢复期。

六、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1.事发原因分析：吊车起吊前仅在后支腿下垫放枕木，前支腿未垫放枕木的情况下，贸然伸展支腿举升作业，吊臂大幅度向车辆左侧摆动及堆煤地面松软带动左侧支腿下陷，进而影响车辆平稳向左倾翻，吊臂及其顶端吊篮内人员随之摔到地面。

2.造成人员伤亡原因分析：经现场勘验、调查询问和综合分析得知，马如飞和武强强作业时均规范佩戴安全帽和五点式安全带，安全带挂钩在吊篮护栏上。吊臂摔下瞬间，马如飞背对吊车，手扶吊篮顶端，面部和左手腕被吊篮护栏反冲击力磕伤。武强强面对吊车，手扶吊篮护栏，头部上面就是吊篮金属龙骨和吊车挂钩，吊篮金属龙骨呈“Z”型结构，吊臂坠落地面瞬间，吊篮底部先着地，“Z”型金属龙骨受吊篮着地反冲击力砸向武强强面部（现场两人佩戴安全帽均保持完好），或吊臂顶端挂钩受反冲击力砸向武强强面部，导致其死亡。
（二）间接原因

1.天瑞公司
（1）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相关人员安全意识不牢，制度落实混乱，未严格承包商管理，明知沃达公司存在非法转包情形而未确认转包施工能力并及时制止。

（2）安全监护不到位。专职监护人王印未全程尽到监护职责，坐到吊车驾驶室内休息，在吊车挪停过程中未对停放及作业环境进行确认，未制止吊车司机和带班人员不安全作业行为。

（3）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针对煤棚内和堆煤上吊装作业存在的倾翻危险性认识不足，未对煤粉环境、车辆噪声环境和地面支撑环境并结合吊篮举升作业开展全方位安全风险识别。

（4）安全监管不到位。从主要负责人到部门负责人、再到具体负责人和监护人，在安全问题仅是停留在口头要求上，大而化之，没有针对具体作业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判和要求，都管都不管体现明显。
2.沃达公司
（1）安全管理混乱。项目部机构不健全，未设置专职的安全管理部门，未根据施工现场情况配备监护人员，随意将项目分包给未经资质和能力核查的个人实施。
（2）隐患排查缺失。未组织对施工作业场所环境进行辨识分析，放任现场指挥人员和危险作业车辆停放，过程管理缺失。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宁夏天瑞热能制供有限公司“4·17”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七、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一）事故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沃达公司，作为天瑞公司二期煤棚封闭项目中标单位，未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组织架构简单，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未认真核查分包方施工资质和施工能力，督促检查指导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力，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规范，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并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三十八条
规定，建议由平罗县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处三十一万元（¥310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2.天瑞公司，未按照《安全生产法》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严格落实承包商安全管理和本公司相关管理制度要求，对沃达公司安全机构组织体系和现场管理审核不严格，默许非法分包工程行为，其行为违反《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规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
并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三十条
规定，建议对其作出处十一万元（¥11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未将喷淋水管安装检修纳入本单位总体安全管理工作，仅安排一名认知能力弱、责任心差的人员履行监护职责，对作业车辆停放和施工监管履职不到位，隐患排查工作缺失，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并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三十一条
规定，建议对其作出处二万元（¥2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两个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建议由平罗县应急局依法对天瑞公司作出处十三万元（¥13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事故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1.王永刚，沃达公司项目经理，全面统筹石嘴山项目部工作，负责项目建设安全、职业健康、环保、质量、成本、商务谈判等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五）项
明确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力，随意将项目分包给未经资质和能力核查的个人实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规定，建议由平罗县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处上一年收入40%，即二万九千二百八十元（¥2928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2.张宗起，天瑞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未认真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七）项
明确的法定职责，未及时发现和消除违规违章作业行为，未及时报告亡人事故，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并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四条
规定，应给予其三万至四万元罚款，鉴于其担任天瑞公司主要负责人期限不满6个月，建议由平罗县应急局依法对其从轻作出处二万五仟元（¥25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3.姚军，天瑞公司检修车间负责人，全面负责二期煤棚封闭工程和项目管理，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六）项
明确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检查煤棚施工项目生产安全情况、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并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五条
规定，建议由平罗县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处上一年收入的35%，即四万零四佰一十元（¥4041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4.徐江，天瑞公司检修车间输煤主任，具体负责二期煤棚封闭工程推进实施，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明确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排查煤棚施工事故隐患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并参照《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五条
规定，建议由平罗县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处上一年收入的25%，即二万三仟八佰四十元（¥2384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5.朱振，沃达公司煤棚封闭项目负责人，未认真履行现场管理职责，招聘安排未达教育培训学时人员上岗作业，雇佣汽车起重机从事人员举升作业，隐患排查和安全督查流于形式，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平罗县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处一万五仟元（¥15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6.武强强，沃达公司煤棚封闭工程具体带工负责人，事发时全面负责现场指挥，仅以施工方便为依据，确定车辆停放位置，安排吊车停放、支护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处罚，不再追究责任。

7.杨新，吊车司机，作为接受过专业培训的驾驶员，应该知晓吊车使用作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在未认真踏查核实堆煤地面支撑强度，且仅在后支腿下垫放枕木，前支腿未垫放枕木的情况下，贸然伸展支腿举升作业造成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2〕19号）规定，其具体行为涉嫌犯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8.王印，天瑞公司输煤检修车间工人，作为天瑞公司项目部派驻现场专门从事施工监护的工作人员，在施工作业现场未全程尽到监护职责，坐到吊车驾驶室内休息；在吊车挪停过程中未对停放及作业环境进行确认，未及时制止并默许吊车司机杨新和带班人员武强强不安全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监护责任，按照《刑法修正案（十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号）、《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2〕19号）规定，其具体行为涉嫌犯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查找问题，有效防范和遏制公司范围内零打碎敲的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的不利局面，提出以下整改措施和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大地公司要切实转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理念，将国务院、自治区及各级人民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门安排部署落到实处，迅速组织开展全公司范围内隐患排查治理，要针对本次事故所暴露出来未能严格落实承包商管理和施工过程管理问题，深入研究承包商准入退出机制管理，理清总公司、分公司、子公司、项目部抓项目建设的责任边界和制度设计，切实将承包商管理和建筑施工、设备安装等安全监管纳入公司总体部署。
（二）强化风险管控，实现隐患排查向自查自改自治转变。天瑞公司要组织分析管理上的深层次问题，从责任制落实到监护人培训、现场管理等方面查找薄弱环节和问题根源，提出具体整改措施，切实将“三管三必须”安全理念落实到各车间、部门和班组。要借助中央和自治区关于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整治2023行动要求，将环保设施治理，动火、有限空间、登录钢结构顶棚等危险作业纳入重点管控范围，严格落实申请、审批、监护和验收程序。加大承包商过程管理，坚决杜绝“层层转包”和“以包代管”“包而不管”行为发生，通过严格考核，实现隐患排查向自查自改自治转变。
（三）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沃达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健全完善内部管理机构，合理划分职能职责，立即组织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学习培训；严格施工方案审核，结合实际开展技术交底和安全教育培训，确保所有人员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排熟悉现场环境、具备基本知识技能、责任心强的人员负责现场过程监护；对设备安装、进入受限空间、动火等危险作业，从方案制定、危险性分析、安全技术交底、作业票签发等各个环节与发包方沟通协调，按规范流程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宁夏天瑞热能制供有限公司

“4.17”一般物体打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2023年6月13日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事故调查组由有关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派人组成，并应当邀请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





�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三十八条：造成1人死亡，或者1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三十条：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不足五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租赁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三十一条：除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处三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任两项管理职责的，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五条：2.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两项职责的，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百分之四十以下的罚款。


�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宁夏回族自治区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0版）>部分内容的通知》（宁应急〔2022〕20号）第五条：1.未履行第一项至第七项中任一项职责的，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